
证券代码：301155          证券简称：海力风电          公告编号：2023-030 

 

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23年10月16日以书面通知方式发出。 

2、本次监事会于2023年10月27日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表决方式召

开。 

3、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4、监事会主席邓峰主持本次监事会。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各位监事对本次监事会会议议案逐项进行了认真审议，以现场会议表决

方式进行了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2023 年第三季度

报告》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程序、格式内

容符合相关文件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23-031）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根据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公

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

期为自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 12 个月，即本次发

行决议的有效期将于 2023 年 11 月 13 日届满。 

鉴于公司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尚在进行中，且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即将届满，

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延长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即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自原

有效期限届满之日起再延长 12 个月，即延长至 2024 年 11 月 13 日止。除延长上

述有效期外，本议案不涉及调整本次发行方案的其它内容。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

相 关 授 权 有效 期 的公 告 》（ 公 告 编号 ： 2023-032 ）详 见 巨 潮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 年 10 月 27 日 


